
苗栗縣錦水國小112年度「推動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 教育部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112年國民中小學實施計畫。 

(二) 苗栗縣112學年度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推動本校學生數位學習能力，增進學生學習成效。 

(二) 強化本校教師數位學習能力，提升各類數位平台與教材使用與教學能力。 

三、推動小組：由校長、教導主任、總務主任、教務組長、資訊老師和英語教師等組成。 

四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學生、學習扶助學生、資源班學生。 

五、實施期程：112年 9月 1日起至 113年 7月 31日止。 

六、實施內容： 

(一)教師部分:全校教師皆完成數位學習 A1+A2。 

(二)學生部分:導入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模式於教學中，包括學生自學、組內共學、組間

互學及教師導學。 

七、實施節數： 

(一) 普通班使用數位學習平台，每班每週 2節，結合部定、校訂課程及數位生活 

    (資訊)。 

(二) 普通班使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，每班每週 2節，結合校訂課程(多元文化)及數位 

    生活。 

(三)學習扶助班級及資源班，每週視狀況使用 1-2節。 

八、課堂應用模式： 

(一)高引導式 2班：三年級。 

(二)高協作式 2班：四年級。 

(三)平衡式 2班：五年級。 

(四)高自學式 2班：六年級。 

九、授課方式： 

(一)共同備課協同教學(多元文化) 

(二)各自備課分科教學或共同備課分科教學(部定課程) 

十、預期成效：增進教師數位教學能力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。 

十一、本計畫經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